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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公告不存在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15年度股东大会

审议通过了《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》，决定以2015

年末总股本709,199,826股为基数，以未分配利润每10股送红股4股，派1元(含

税)现金股利；同时，以2015年末总股本709,199,826股为基数，以资本公积金

每 10股转增 8股。以上方案实施后，公司总股本由 709,199,826股增至

1,560,239,617股。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工商变更事宜，并对公司章程作相

关修订。 

近日，公司取得了辽宁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《营业执照》，完成了工商

变更登记手续。《营业执照》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：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210000719642231W； 

名称：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； 

住所：沈阳市浑南新区金辉街16号； 

法定代表人：于海斌；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壹拾伍亿陆仟零贰拾叁万玖仟陆佰壹拾柒元整； 

公司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； 

经营范围：机器人与自动化装备、自动化立体仓库及仓储物流设备、机械电

子设备、大型自动化系统与生产线开发、制造、工程安装；信息技术与网络系统

设计、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服务、转让；计算机机械电子设备及配件销售，自营和

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（国家禁止的不得经营，限制的品种办理许可证后方可经

营），海洋自动化装备、油田自动化装备、激光技术及装备、低压成套开关和控

制设备开发、制造、工程安装，公路、隧道、轨道交通综合监控系统、建筑智能

化及机电工程设计、制造、工程安装，智能机电及信息产品设计、制造、销售，



光电技术及产品开发、制造、销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

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。） 

特此公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年6月13日 

 




